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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编号:临 2010－027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参与参与参与参与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增资增资增资增资扩股扩股扩股扩股    

及及及及与与与与公司公司公司公司股东股东股东股东清华控股清华控股清华控股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有限公司共同有限公司共同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投资投资投资构成关联交易的构成关联交易的构成关联交易的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出资 2520 万元认购北

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450万股股权及与公司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出资 2520 万元认购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增资扩股的 450 万股

权，因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是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的原股东，属共同投资，构成了关联

交易。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荣泳霖先生、马二恩女士、周立业先生回避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公司认为，北京辰安

伟业科技公司在公共安全产业的应急行业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且经营情况良好，参与

其增资扩股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清华控股因是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的原股东，此共

同投资构成的关联交易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行为。 
 
 

一一一一、、、、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 
 
经于 2010 年 6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董事会通过了《关

于出资 2520 万元认购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 450 万股股权及与公司股东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同意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简称辰安伟业)的增资扩股

计划，并出资2520万元认购450万股股权。鉴于辰安伟业的增资扩股计划尚需要进一步

确定，为此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制定具体增资方案，增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20

万元。根据辰安伟业增资扩股的初步计划，其注册资本拟由3100万元增至4000万元。若

按公司认购的450万股计，则增资完成后，公司对辰安伟业的持股比例为11.25%。 

 

由于公司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在本次增资扩股前持有辰安伟业 1073.08 万股，尽

管不参与本次增资扩股，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属共同投资，构成了关联交

易。本次董事会关联董事荣泳霖先生、马二恩女士、周立业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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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关联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二二二、、、、关联关联关联关联方方方方和关联关系介绍和关联关系介绍和关联关系介绍和关联关系介绍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成立于 1992 年，原名称为“北京清华大

学企业集团”，系清华大学所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2003 年 9 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问题的通知》(国办函〔2001〕58 号)文
件要求，经国务院批准，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2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荣泳霖先生。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287,379,6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2%，为本公司最大股东，其持有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清华控股依托清华大学雄厚的科技优势和人才资源，在制定清华大学科技产业发展

战略、整合资产、调整结构、协调利益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清华大学科技企业投融

资、科技开发、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对外贸易及经济技术合作交流等重大经

营活动的决策和管理中心。作为清华大学唯一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单位，清华控股负责经营管理清华大学全部科技型企业，是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平

台和孵化器。其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收购、

兼并、资产重组的策划；科技、经济及相关业务的咨询及人员培训。 
 
清华控股主要拥有同方股份(股票代码“600100”)、紫光股份(股票代码“000938”)、

诚志股份(股票代码“000990”)、启迪股份、清华大学出版社、清尚装饰、阳光能源、

浦华控股等 6 家全资子公司和 21 家控股子公司，涉及信息技术、能源环保、生命科技、

科技服务四大产业领域。 
 

三三三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北京辰安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注册资本 3100 万元，是依托清

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从事公共安全应急平台软件、公共安全装备、核与激光检测

设备、安全咨询与评价四大类业务的高科技公司。其中清华控股持股 1073.08 万股，占

注册资本的 36.42%。  
 
根据辰安伟业提供的最近一年财务报表，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实现总资产

3841.6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612.6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873.38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01.51 万元。 
 

辰安伟业依托清华大学在公共安全领域多年的研究经验和技术积累，在应急行业领

域内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成果，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相继承担并完成了国

务院应急平台、十多个省部级应急平台、数十个城市的应急平台项目。为扩大规模，拟

引入新股东实施增资扩股并适时进行股份制改造。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同意参与辰

安伟业的增资扩股计划。由于增资方案需要进一步确定，为此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

层制定具体增资方案，增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20万元。根据辰安伟业增资扩股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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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其注册资本拟由3100万元增至4000万元。若按公司认购的450万股计，则增资完

成后，公司对辰安伟业的持股比例为11.25%。 

 

由于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辰安伟业原股东，不参与本次增资扩股，但根据上市规则，

本次增资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四四四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认为，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在公共安全产业的应急行业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且经营情况良好，参与其增资扩股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因清华控股是辰安伟业的原

股东，此共同投资构成的关联交易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行为。 

 
五五五五、、、、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出资 2520 万元认购北京辰安伟业科技公司 450 万股

股权及与公司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1、上述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系公司正常经营行为。  

 

2、上述交易内容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发现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六六六、、、、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17 日 


